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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经贸大团〔2023〕6号

关于做好2022-2023学年第二学期
入党积极分子及发展对象人选推优和备案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团组织：

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，推荐优

秀团员青年作入党积极分子及发展对象（简称“推优”）是党赋

予共青团组织的一项光荣任务。依据上海对外经贸大学《关于推

荐优秀团员作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人选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沪经贸大党组〔2019〕45号）的文件要求，现将工作要求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推优条件

（一）入党积极分子人选推优条件

1.提交入党申请书时年满18周岁，且年龄在28周岁以下，积



— 2 —

极向党组织靠拢的我校在籍注册且团龄一年以上的团员青年；

2.递交入党申请书一个月以上；

3.政治立场坚定，能够认真履行和正确行使团章规定的团员

义务和权利，热爱中国共产党，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，入党动

机端正，能够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，按时递交

思想汇报；

4.遵守校规校纪，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，尊敬师长，团结同

学，热爱集体，乐于助人，在学习、工作、生活中起模范带头作

用。积极参与校、院、班三级团组织的各项工作，热心集体事务；

5.学习态度端正，成绩良好，课程成绩平均绩点不得低于2.0。

（二）发展对象人选推优条件

1.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满一年以上，且各方面表现突出，

参加过学院积极分子培训班学习并顺利结业；

2.政治上、思想上、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，具有正确的

入党动机，确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信念，符合党章规定的党

员条件，积极主动学习党的理论知识，按时递交思想汇报；

3.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，在学习、工作、生活等各方面具

有明显的先进性，在群众中具有一定表率作用；

4.学习勤奋刻苦，成绩优异，课程成绩平均绩点不得低于2.5。

二、推优原则

按照推优对象每年集中备案两次的要求，入党积极分子及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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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对象人选的推优，应遵循“政治为先，优中选优”的原则，成

熟一个，推荐一个。各学院团组织在推优过程中要严格把关，把

拥护党的纲领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、在群众中发挥带头作用、

基本具备党员条件的优秀学生团员，及时向党组织推荐，确保“推

优”质量。

三、推优程序

1.各学院团组织应根据有关规定，依据本学院党组织年度发

展党员工作计划，确定年度“推优”工作计划，各团支部“推优”

的比例一般不超过本支部团员人数的20%。

2.各团支部需按照程序要求召开“推优”大会。各学院团组

织负责推优工作的监督考核，并确保推优工作标准严格、流程规

范。

3.各学院团组织要对基层团支部的“推优”大会程序等进行

认真审核，并对推优结果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

公示，提高推优对象的群众公认度。各学院团组织应集体讨论，

审议通过后，在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入党积极分子推优对象审核

表》（附件1）与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发展对象推优对象审核表》

（附件2）相应栏中填写意见。

4.各学院团组织应将审议通过的推优对象名单上报给学院

党委（党总支）。学院党委（党总支）应要求推优对象所在党支

部及时根据团组织的意见对推优对象进行审查（充分听取群众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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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），召开党支部委员会或党支部大会研究确定入党积极分子或

发展对象，并在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入党积极分子推优对象审核

表》（附件1）与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发展对象推优对象审核表》

（附件2）相应栏中填写意见。

5.各学院团组织要在一个月内将经基层党组织预审合格的

入党积极分子、发展对象向团支部通报传达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各学院团组织要高度重视推优工作，确保工作质量，按照

“成熟一个，推荐一个”的原则进行推优，把“团推优”作为一

项常规工作来做，注重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。

2.各学院团组织要对下属各团支部推优工作做好指导和监

督，在推优过程中要充分发扬民主，逐级评议，做到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、择优，使推优结果令广大团员信服。

3.各学院团组织要坚持早教育、早发现、早培养，坚持思想

理论教育和社会实践锻炼相结合，丰富培养教育方式，帮助增强

党的观念、端正入党动机，着重做好思想上入党工作，为“推优”

做好人员上的充分准备。

4.各学院团组织需自行留存纸质版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入党

积极分子推优对象审核表》（附件1）及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发展

对象推优对象审核表》（附件2），校团委将对“推优”大会会议

记录及推优对象审核表填写情况进行抽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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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各学院团组织应根据学院党组织确定的入党积极分子或

发展对象名单，填写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团支部“推优”入党积

极分子名单汇总表》（附件3）与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团支部“推

优“发展对象名单汇总表》（附件4），并于3月31日（周五）12:00

前将电子版发送至校团委组织部邮箱：suibezuzhibu@126.com。

联系人：校团委 王元义 67703751

校团委组织部 赵一迪 13356696570

附件：1.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入党积极分子推优对象审核表

2.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发展对象推优对象审核表

3.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团支部“推优”入党积极分子

名单汇总表（电子版）

4.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团支部“推优”发展对象名单

汇总表（电子版）

共青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委员会

2023年2月23日



附件 1：

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入党积极分子推优对象审核表
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

团支部 现任职务 申请入党日期

团员大会评议情况及团支部委员会意见：

团支部书记签名：

年 月 日

公示情况：

院系团组织负责人签名(盖章)：

年 月 日

院系团组织审核意见：

院系团组织负责人签名(盖章)：

年 月 日

支委会或支部大会意见：

党支部书记签名：

年 月 日

二级单位党组织审查意见：

二级单位党组织负责人签名(盖章)：

年 月 日

备案情况登记：

二级单位党组织组织委员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注：一般情况下，入党申请人递交入党申请书 1个月以上，具备入党积极分子条件，才可被推荐。



附件 2：

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发展对象推优对象审核表
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

团支部 现任职务 申请入党日期

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日期 参加院系党校培训年月

团员大会评议情况及团支部委员会意见：

团支部书记签名：

年 月 日

公示情况：

院系团组织负责人签名(盖章)：

年 月 日

院系团组织审核意见：

院系团组织负责人签名(盖章)：

年 月 日
培养联系人意见：

培养联系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支委会或支部大会意见：

党支部书记签名：

年 月 日

二级单位党组织审查意见：

二级单位党组织负责人签名(盖章)：

年 月 日

备案情况登记：

二级单位党组织组织委员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注：入党积极分子经过一年以上培养教育，基本具备党员条件，才可被推荐。


